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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关于改革优化法律服务业发展环境若干措施》 
 

为落实好国家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示范区和中国(北京)自由贸易试验

区建设工作部署，加强法律服务领域体制机制创新，促进法律服务业专业化

高端化国际化发展，特制定以下工作措施。 

1.提供更加便利的工作居留和出入境服务。进一步优化工作居住证办理

服务，加大保障力度。实施外籍法律高端人才来华工作许可和居留许可“一

窗受理、同时取证”，探索将外国人工作许可证和工作类居留证件整合为工

作居留许可。为法律服务领域外籍人才办理永久居留提供便利化服务。境内

仲裁机构出具的开庭通知可作为外籍当事人或仲裁员办理签证证件的申请

说明。支持律师事务所和仲裁机构邀请境外知名高校外国学生来京实习，可

为其办理短期私人事务签证。(责任单位：市人才局、北京海外学人中心、

市公安局、市司法局) 

2.促进法律业务跨境收支便利化。支持辖内试点银行在审慎展业、落实

“了解客户”“了解业务”“尽职审查”原则基础上，优化法律服务机构服务

贸易外汇收支单证审核。实施北京地区优质诚信企业跨境人民币结算便利化

措施，支持辖内试点银行为符合条件的优质诚信法律服务机构跨境贸易人民

币结算业务以及资本项目人民币收入境内依法合规使用提供便利化服务，法

律服务机构无需事前逐笔提交真实性证明材料，自行妥善留存，便于事后核

查。(责任单位：人民银行营业管理部、市司法局) 

3.优化司法行政审批服务。推行律师事务所管理办法实施细则，将所有

律师类审批事项办理时限大幅压缩 50%。取消律师事务所设立同城分所的区

域限制，全市各区均可设立。实施律师类证明事项告知承诺制，律师事务所

申请设立需提交的住所、资产材料可以为申请人提交的住所证明、资产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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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申请人直接签署的相关承诺书。全面推进司法行政审批系统建设，力争年

底前实现不见面审批工作目标。(责任单位：市司法局) 

4.打造国际商事仲裁中心。支持境外知名仲裁机构和国际商事调解组织

在中国(北京)自由贸易试验区设立业务机构，开展民商事争议领域涉外仲裁

和涉外调解业务，依法支持中外当事人在仲裁前和仲裁中的财产保全、证据

保全、行为保全等临时措施的申请和执行。设立北京国际争议解决中心，支

持国际知名仲裁机构、争议解决机构、律师事务所等落地。支持央企和市管

企业在签署涉外合同时选择北京仲裁机构进行商事仲裁，并约定北京作为仲

裁地。在中国(北京)自由贸易试验区探索构建安全便利的国际互联网数据专

用通道。做好中国(北京)自由贸易试验区范围内仲裁机构等法律服务机构访

问国际学术前沿网站的安全保障服务。(责任单位：市司法局、市贸促会、

市发展改革委、市国资委、市委网信办、市通信管理局、市经济和信息化局、

朝阳区政府) 

5.支持涉外法律服务机构开拓市场。开展“走出去”项目专业服务对接

工作，建立境外投资企业与涉外法律服务机构常态化对接机制，畅通涉外法

律服务供需渠道。支持本市律师事务所在境外设立分支机构，以业务联盟方

式与境外法律服务机构开展国际商事交易的尽职调查、风险评估等合作。为

本市仲裁机构、律师事务所等机构与境外非政府组织联合在京开展国际活动

提供便利化审核，实施网上备案。(责任单位：市发展改革委、市司法局、

北京市律师协会、市公安局) 

6.加大涉外法律服务人才培养力度。完善本市涉外法律领军人才库和后

备人才库，推荐优秀专业人才为重大涉外工程、重要国际活动提供法律服务。

鼓励行业协会、法律服务机构与境内外知名法学院校、国际组织、行业协会

共建专业人才培养基地。配合国家开展法律硕士专业学位(涉外律师)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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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养项目，积极推荐本市涉外法律服务能力强的律师事务所、仲裁机构作为

联合培养单位。(责任单位：市司法局、北京市律师协会) 

各相关部门要从加快“两区”建设、推动北京更高水平对外开放的战略

高度重视法律服务业发展，按责任分工抓实抓细任务落实。市发展改革委、

市司法局要及时跟踪评估任务落实情况，确保政策见到实效。要建立常态化

沟通机制，定期听取法律服务机构和法律人才意见建议，积极落实国家涉及

法律服务业的税收优惠政策，持续更新完善政策措施，不断改革优化法律服

务业发展环境。 


